
民族学学院 2024 年本科生转专业工作方案 

一、 工作原则 

依据《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修订）》中规定

的原则，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民族学学院工作原则。 

（一）基本原则 

1.维护教育公平、公正、公开和集体决议的原则； 

2.体现社会对人才需求、有利于促进就业的原则； 

3.因材施教、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发展的原则； 

4.确保整体人才培养质量、转入专业办学条件和培养能力相匹配的原

则； 

5.择优满足学生转专业要求的原则。 

（二）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应符合以下基本条件 

1.非定向培养全日制在读本科生； 

2.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无任何违纪违法记录； 

3.符合相关专业学习的身体要求； 

4.转专业前无不及格记录。 

二、 组织机构 

（一）转专业工作领导与工作小组 

组长：岳小国 

成员：柴冰 龚志祥 唐钱华 李小雪  

秘书：刘灿 

（二）转专业工作监督小组 

组长：李欣宁 



成员：吴佳亮 姚闯 

三、 转入/转出计划 

结合本学院专业办学条件和培养能力等因素，确定专业转入/转出计

划，要求：各专业接收转入的学生人数在同年级本专业学生人数的 5%至

15%之间，转出专业的学生人数在同年级本专业学生数的 5%至 15%之间。

专业转入/转出计划以表格形式呈现，具体格式见表 1、表 2所示。 

表 1 2022级转专业计划 

 

表 2 2023级转专业计划 

 

四、 转出工作机制 

结合本学院实际，设置转出学生的条件及工作程序。 

（一）转出学生类别 

1.学业优秀类 

（1）符合“转专业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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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3级申请转出的学业优秀类学生，需满足总平均学分绩点排

名位于原专业的前 20%，以总平均学分绩点排名为顺序确定，且排名不顺

延。人数不超过表 1中的学业优秀类“转出计划人数”。 

2.学科专长类 

（1）符合“转专业的基本条件”； 

（2）在拟转入专业相关领域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核心期刊(以北大中文

核心期刊目录为准)及以上刊物上发表高水平论文，论文发表时间以稿件

录用通知日期为准，学院认定论文发表时间、其他成果截止日期均为 2024

年 8 月 15 日；或提供其他相关特殊专长证明证实转到相应专业更有利于

激发学生兴趣，能进一步发挥其特长的 2022级、2023级学生可报民族学

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人数不超过表 1中的学科专长类“转

出计划人数”。 

学科专长成果评分标准如下： 

                      表 2 论文加分明细表 

论文级别 加分 

一级杂志(SCI，SSCI收录源杂志) 

或由拟转入专业认定同级别会议文

集 

10 

二级杂志(EI收录源杂志) 

或由拟转入专业认定同级别会议文

集 

8 

CSSCI 期刊 6 

北大核心期刊 4 

3.学业困难类 

申请转出的学业困难类学生，要求有学校指定的秦皇岛市三级甲等医

院关于有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不能在原专业学习的证明，人数不做具体限



制。具体规定按照《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的补充规

定》（东秦教〔2018〕8号）文件执行。 

（二）转出资格的确定 

申请转出学生符合转出专业条件，学业优秀类按总平均学分绩点由高

到低排名，确定转出名单，如总平均学分绩点相同，则依据《大学英语》

两学期学分绩点之和由高到低排序。学科专长类学生以学科专长成果累计

得分排序确定。 

五、 转入工作机制 

结合本学院实际，根据转专业学生类别分别设置转入条件及工作程

序。 

（一）转入学生类别 

1.学业优秀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符合“转专业的基本条件”； 

（2）学习成绩优秀，第一学年总平均学分绩点位于原专业前 20%的

2023级在读学生； 

2.学科专长类 

符合本方案“转专业的基本条件”的 2022级、2023级在读学生，申

请转专业时，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可以以第一志愿申请转入民族学学

院民族学专业学习： 

（1）以第一作者身份在人文社科类核心（以 2023版北大中文核心期

刊目录和 2023-2024版 CSSCI来源期刊目录为准）及以上刊物上至少发表

论文一篇，论文发表截止时间为 2024年 8月 21日（以稿件录用通知日期

为准）。 



（2）其他特殊专长证明证实转到申请的专业更有利于激发学习兴趣，

能进一步发挥特长的，可报民族学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符合以上条件，申请转入学生超过计划转入人数时，按照学科专长成

果累计总分进行排序，学科专长成果评分标准如下： 

                      表 3 论文加分明细表 

论文级别 加分 

一级杂志(SCI，SSCI收录源杂志) 

或由拟转入专业认定同级别会议文

集 

10 

二级杂志(EI收录源杂志) 

或由拟转入专业认定同级别会议文

集 

8 

CSSCI 期刊 6 

北大核心期刊 4 

3.学业困难类 

符合本方案“转专业的基本条件”，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经由民

族学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判定不影响到转入专业学习的 2023

级在读学生可申请转入民族学学院民族学专业学习： 

（1）高考成绩不得低于申请转入专业同一生源地同年录取最低分； 

（2）提供经学校指定的医院证明，有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不能在原

专业学习。 

以上三类学生均需参加民族学学院专业教研室组织的统一考核，考核

形式为面试。 

（二）转入学生的考核 

考核方式：面试 

面试对象：申请转入民族学专业的学生 



面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说明：面试由综合素养、表达能力和相关专业知识三部分构成，各部

分占总成绩比例为 3:3:4。 

（三）转入学生的考核程序 

1.转入学生须提交 

（1）转专业申请表（一式五份）； 

（2）相关成绩证明、获奖证书原件、论文原件、医院证明等； 

以上材料经民族学学院转专业领导与工作小组审查后，方可获得转专

业考核资格。 

2.参加面试的学生成绩在 85分以上者，可作为接收对象。  

3.面试缺席者，视为自动放弃转入我院资格。 

（四）转入学生补修课程认定 

转入的学生须按照转入专业培养计划修读各门课程，所缺课程必须补

修，学生转专业前已修完的课程，与转入专业在学分和学习要求上相同或

相近的，经我院认定后可承认学分。 

因休学等原因降级的学生如满足转专业基本条件可以申请转专业。 

本工作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最终解释权在民族学学院。其他未尽

事宜由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六、 工作进程安排 

工作进程安排根据实际情况另行通知。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民族学学院（盖章） 

2023 年 12月 25日         


